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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黑龙江

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宝岛”、“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珍宝岛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事项进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珍宝”）、亳州

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亳州交易中心”）的银行融资需要，

珍宝岛拟在 2022 年度为以上两家公司的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

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珍宝岛本次担保对象均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额

度明细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额度（亿元） 
1 黑龙江珍宝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 7 

2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5 
合计 12 

本次担保事项是基于对公司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总

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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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

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哈尔滨珍

宝制药有

限公司 
40,000 

哈尔

滨 
闫久

江 

按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生产：大容量注射剂，

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囊剂，颗

粒剂（含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净制、切制、

炮炙（炒、炙法（酒炙、醋炙、盐炙、姜炙、蜜炙、

油炙）、制炭、煅、蒸、煮、炖、煨）、其他（燀），

中药材前处理及中药提取车间（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按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热食类食品制

售、冷食类食品制售（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

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核准的范围从事：普通环境：

实验兔、屏障环境：清洁级小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6 日）；从事检测、生物、药品、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计量器具检测服务（不含修理）；销售：医疗

器械；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179,537.84 
负债总额 101,551.47 
净资产 77,986.37 
营业收入 93,941.70 
净利润 8,009.05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

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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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中药

材商品交

易中心有

限公司 

68000 亳州 
郭以

冬 

经营拍卖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物品拍

卖;为中药材(含中药饮片)及相关商品的现货交易

活动提供场所和卫台服务:为农副产品及相关商品

的现货交易活动提供场所和平台服务:中药材(含中

药饮片)、农副产品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提供资讯、信息咨询、投资咨

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除外)服务;计算

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电子数据处理;

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咨询;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

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广告代理、制作及发布;质量检

测及代理服务:仓储及代理服务;中药材质押、担保

及咨询服务;货运配载及代理服务;物业管理;会展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2、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末/2021 年度 
资产总额          233,431.91  
负债总额          142,027.73  
净资产               91,404.18  
营业收入          135,441.22  
净利润            23,513.75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实际贷款发生时再签订相关协议。 

四、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同意提请 2021 年度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处理在核定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

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对其控股情况，认为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

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意《关于 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将该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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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2 年拟为 2 家全资子公司哈尔

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2 亿

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担保。上述 2 家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风险可控。

该担保是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不

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此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关于 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 7.65 亿元，全部为对全

资子公司进行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公司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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